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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３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６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６日披露的２０１９－１９４号临时公告。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９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将该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主办
人。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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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５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信
息披露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２０２０】０６８１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公司对工作函关注的问题进行
了认真核查和分析，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了书面回复，现将工作函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于生产经营情况：
问题１：关于销售。 年报显示，２０１９年公司房地产业务销售金额１０１５．３７亿元，其中合并报表权益销售

金额７１５．４０亿元，占比７０．４６％；预收账款６８１．５９亿元，同比增长２５．１８％。请公司：（１）说明合并报表权益销售
的计算口径，结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在所有者权益中占比４９．１１％的情况，分析权益销售占比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占比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２）２０１９年销售费用为１６．０６亿元， 同比增长０．１９％，请
说明预收账款与销售费用同比变动差异较大的原因；（３）公司２０１９年销售人员７５４人，同比下降６４．７０％，
请参照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结合公司经营安排和销售计划，说明销售人员大幅下降，以及与销售费用
变动幅度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１）说明合并报表权益销售的计算口径，结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在所有者权益中占比４９．１１％的

情况，分析权益销售占比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占比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２０１９年实现房地产业务销售金额１０１５．３７亿元， 其中合并报表权益销售金额７１５．４０亿元， 占比

７０．４６％，合并报表权益销售金额指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项目销售额（具体详见年报房地产行业
经营性信息分析３的指标定义和项目明细）， 公司选取该口径披露权益销售额旨在帮助投资者更好地匹
配公司未来可结转收入及经营现金回款规模等报表数据口径；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在所有者权益中
的占比体现的是所有者权益（合并报表净资产）扣除少数股东权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的净资产
在所有者权益中的占比。 由于合并报表权益销售金额占比的计算口径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在所有
者权益中的占比的计算口径不一致，两个指标不具有直接的关联可比性，因而在权益占比上体现各自的
增幅水平，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２）２０１９年销售费用为１６．０６亿元，同比增长０．１９％，请说明预收账款与销售费用同比变动差异较大的
原因：

公司当年发生的销售费用与公司当年营销策略、营销渠道、营销模式以及实现的销售规模等多方面
相关。 为提升公司营销能力，公司２０１９年加大了营销团队的建设，人均效能得到较大提升；加之公司根据
行业和市场情况对销售模式进行了调整，减少了传统的广告宣传投入，加大网络营销，并借助自身的物
业、上下游合作企业的多方面内外部营销渠道的整合，增强推广拓客能力，使得公司营销效能得到提升，
故销售费用在销售增长同时得到了有效控制，公司２０１９年营销费效（当年销售费用 ／ 当年合并报表权益
销售金额）为２．２４％，较２０１８年２．５５％呈下降趋势，故体现为公司２０１９年合并报表权益销售金额较２０１８年增
加了１３．８２％的同时营销费用同比仅增长了０．１９％。 而预收账款余额增幅主要与期初余额、公司当年的权
益销售金额增长带来的预收款项规模（受不同城市预售要求及收款方式不同有所差异）、当年结转情况
的影响，销售的增长虽然与营销费用有一定的关联，但是两者的增幅受到的影响因素不完全一致，故呈
现出一定的增幅差异。

（３）公司２０１９年销售人员７５４人，同比下降６４．７０％，请参照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结合公司经营安排
和销售计划，说明销售人员大幅下降，以及与销售费用变动幅度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随着公司城市深耕，单项目城市公司逐渐减少，城市公司营销团队人员逐渐整合优化，规模效应逐渐
体现。 ２０１９年公司调整营销模式，采取多样化、精准化的营销手段，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公司营销团队建设，
通过加强优胜劣汰并加大对一线营销人员的激励机制优化等有效措施，提升人均效能，销售人员数量同
比下降；另一方面，公司根据行业趋势，加大了与外部营销渠道的合作，并借助公司自建的网络销售渠道，
如蓝裔云、蓝光在线、蓝朋友，积极开展线上销售，充分发挥数字化营销优势，多种模式拓展客户资源。

上述营销策略和手段进一步促进了公司销售规模的增长 ，２０１９年公司合并报表权益销售金额较
２０１８年同期增长了１３．８２％，但人工费用仅同比增长１０．２５％，人均营销效能得到大幅度提升 ，虽然销售经
营服务费用因外部渠道费用增加同比增长３７．４０％， 但广告宣传和市场推广及其他营销费用得到了大幅
压缩，同比减少１２．７４％，从而使得公司整体的营销费用得到了有效控制。 因此，在公司多方面销售模式整
合下，公司销售费用总体与上年基本持平。

销售费用结构具体如下：
单位：元

销售费用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人工费用 ５００，５５４，９９２．８２ ４５４，０３５，９５２．０２ ４６，５１９，０４０．８０ １０．２５％
销售、经营服务费 ２８３，３６２，５６０．１１ ２０６，２２９，４５６．７０ ７７，１３３，１０３．４１ ３７．４０％
广告宣传 ／ 市场推广费 ６９９，８３１，５７１．７５ ７８４，４９０，０３２．７１ －８４，６５８，４６０．９６ －１０．７９％
其他 １２２，５２０，８５５．２７ １５７，９３２，１９４．６０ －３５，４１１，３３９．３３ －２２．４２％

合计 １，６０６，２６９，９７９．９５ １，６０２，６８７，６３６．０３ ３，５８２，３４３．９２ ０．１９％
问题２：关于存货。 年报显示，２０１９年末公司存货１３０１．６６亿元，同比增加４２．１３％，主要系在建开发项目

增加所致；公司已完工开发项目１８８．９６亿元，计提１２．３５亿元跌价准备，占比６．５４％。 请公司：（１）结合相关
已完工开发项目的区域分布特征、产品类型等，说明已完工开发项目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后续是否存在去化风险；（２）２０１９年末公司有多个２０１５年及以前竣工的项目尚未去化完毕， 请结合当地
房地产调控政策、市场需求等因素，说明公司后续的去化和相关销售安排。

公司回复：
（１）结合相关已完工开发项目的区域分布特征、产品类型等，说明已完工开发项目存货跌价准备计

提是否充分、合理，后续是否存在去化风险：
公司已完工开发项目按照区域及产品类型分布如下：
单位：平方米；元

类型 区域 面积 存货原值 已计提跌价准备 存货净值 按存货净值
分布占比

区域
分布

四川区域 ２，１５０，
２４８．８７

１１，３８８，６０４，
３６６．６６ ５９１，８９６，７５３．２９ １０，７９６，７０７，

６１３．３７ ６１．１３％

重庆区域 ３４１，８３３．３９ ２，２７５，６６７，
６６８．８３ ３１３，６２３，４２４．０３ １，９６２，０４４，

２４４．８０ １１．１１％

云南区域 ２０８，４４０．８５ １，６９７，６６８，
５８０．９０ １９，８９９，８６９．２４ １，６７７，７６８，

７１１．６６ ９．５０％

其他区域 ５７８，５６６．１９ ３，５３４，４６５，
８６７．６８ ３０９，５３５，４８６．２８ ３，２２４，９３０，

３８１．４１ １８．２６％

合计 ３，２７９，
０８９．３０

１８，８９６，４０６，
４８４．０７

１，２３４，９５５，
５３２．８４

１７，６６１，４５０，
９５１．２３ １００．００％

业态
分布

商业 ３６４，９１２．５８ ４，１５６，１７３，
２６８．７１ １００，３４７，１４２．７０ ４，０５５，８２６，

１２６．０１ ２２．９６％

住宅 ２２１，１５６．７１ ２，１４１，２８１，
８１３．３７ １８，１４１，０１１．５３ ２，１２３，１４０，

８０１．８５ １２．０２％

车位 ２，６９３，
０２０．０１

１２，５９８，９５１，
４０１．９８

１，１１６，４６７，
３７８．６１

１１，４８２，４８４，
０２３．３７ ６５．０１％

合计 ３，２７９，
０８９．３０

１８，８９６，４０６，
４８４．０７

１，２３４，９５５，
５３２．８４

１７，６６１，４５０，
９５１．２３ １００．００％

公司严格遵照《企业会计准则第１号－存货》的要求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期末存
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价，对于存货因遭受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
等原因，预计其成本不可收回的部分，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房地产开发产品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
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其可变现净值按该存货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
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及相关税费的金额确定。存货估计售价确定原则为，已签订销售合同的，按照合
同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算基础， 对于未签订销售合同的以资产负债表日取得最可靠的证据估计
的售价为计算基础。 资产负债表日最可靠的证据包括：最近三个月同项目同业态物业的销售价格；最近
三个月未销售的按照可比楼盘同业态物业市场销售价格，截止２０１９年末公司已按照上述会计政策，充分
合理的计提了跌价准备。

公司存货中列示的已完工开发项目主要分布于四川、重庆、云南区域，一二线城市占比约为８７．７５％，
三四线城市占比约为１２．２５％。 其中，车位占比较高，因２０１５年及以前开发的项目为刚需产品，车位去化周
期较长，后续开发的新项目大多为改善型产品，在公司加强前端策划和营销下明显改善，能够逐步实现
去化。 截止２０１９年底公司已完工开发项目１８８．９６亿的存货已去化２６．０６亿，因未达结转条件尚在存货科目
列示，且已去化资源售价（税后）高于账面价值。公司对已完工开发项目的存货已充分合理的计提了跌价
准备，不存在较大的后续去化风险。

（２）２０１９年末公司有多个２０１５年及以前竣工的项目尚未去化完毕， 请结合当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市
场需求等因素，说明公司后续的去化和相关销售安排：

截止２０１９年年末，公司存货中列示的２０１５年及以前竣工的项目余额为３１．０４亿，该部分项目主要集中
于四川区域，尚未去化的主要产品类型是车位，由于公司早期开发项目大多为刚需楼盘，客户主要为首
次置业群体，家庭购车需求延后，因此项目车位出现暂时滞销情况。 但公司项目车位配比严格按照项目
所在地规划要求控制，均未出现车位超配的情况，随着项目入住率逐渐提高及业主家庭购车能力提高，
车位需求将逐渐增加，且车位销售不受调控政策影响，公司会根据小区入住率及周边商业配套对车位的
补充需求等情况，及时进行销售铺排，逐步提高去化率。 对于这类去化较慢的产品，在待售阶段，公司也
会通过借助融资租赁、抵押贷款等金融化产品充分提升此类滞重资源的使用效能。

问题３：关于负债和担保。 年报显示，公司一年内到期的各项金融负债３５６．９７亿元，同比增加７５．３０％；
２０１９年末货币资金２５９．５３亿元，其中１５．７６亿元处于受限状态。 同时，报告期末公司除对子公司担保外，对
第三方担保金额２３．８９亿元。 请公司：（１）结合生产经营和融资渠道具体情况，说明后续资金偿付的具体
安排；（２）结合对第三方担保的交易背景、担保物情况、有无反担保及反担保具体类型等，说明公司对第
三方提供担保的必要性，是否存在风险敞口。

公司回复：
（１）结合生产经营和融资渠道具体情况，说明后续资金偿付的具体安排：
根据公司２０１９年年报披露， 公司一年内到期的各项金融负债为３５６．９７亿元， 包括标准化债券融资

４１．２８亿，银行及信托等非标融资１６４．７４亿元，应付利息７．３７亿元，其余１４３．５８亿元主要为生产经营中产生
的应付工程款、材料款等。

公司２０１９年年末的货币资金为２５９．５３亿元，其中有１５．７６亿元处于受限状态，主要系项目正常融资中
配合银行要求质押的保证金，但公司仍有超过２００亿的现金可使用。 公司与金融机构长期保持良好合作
关系，截至２０１９年年末 ，公司共获得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１，１５７．４０亿元 ，其中尚未使用的额度８４４．５５亿
元，同时公司还拥有境内、境外多元化的直接融资渠道。 充裕的银行授信支持和畅通的直接融资渠道进
一步保障了公司负债的兑付。

针对２０２０年标准化债券兑付４１．２８亿元，按照监管目前对房地产的窗口指导，基本为通过发新债还旧
债的方式来解决，目前公司在境内交易所、银行间以及境外市场再融资渠道畅通，已获批公开市场产品
剩余额度包括小公募２１．５亿，短期融资券３９亿，私募公司债１３亿人民币，供应链ＡＢＳ储架３７．３１亿，供应链
ＡＢＮ储架１２．９亿，美元债４．５亿美元，总可发行额度约１６０亿人民币，同时公司还会根据公司债券久期及未
来债券到期的时间铺排，在２０２０年进行中票、美元债等各类金融产品的申报；针对２０２０年银行及信托等
非标融资兑付１６４．７４亿元及应付利息７．３７亿、应付帐款１０７．０８亿元、应付票据３６．１４亿元等，该部分主要是
项目开发建设投资中的应付工程款和材料款， 公司将通过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的经营性现金回款来解
决，公司一直坚持稳健的财务政策，严格控制财务杠杆，根据公司对２０２０年的销售铺排，预计全年销售回
款及期初的现金余额能够充分保障资金的顺利兑付。

未来，公司还将综合既有负债结构、投资计划、项目现金流等情况，动态调整新增负债期限结构，以
降低偿债压力。

（２）结合对第三方担保的交易背景、担保物情况、有无反担保及反担保具体类型等，说明公司对第三
方提供担保的必要性，是否存在风险敞口：

截止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除对子公司担保外，对第三方担保余额为２３．８９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担保方

担保方与
上市公司
的关系

被担保方 担保余额
（万元）

公司提供担
保情况

其他方向债权人提
供担保情况

对公司的反担
保措施

１
四 川 蓝 光
和 骏 实 业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天 津 博 瑞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２，４６９．６０

我司按照持
股 比 例
２４．５％ 提 供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被担保方其他股东
按照持股比例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被担保方提供土地
及在建工程抵押担
保【津 （２０１８）滨海新
区汉沽不动产权第
１００７７４１号】。

无

２
四 川 蓝 光
和 骏 实 业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天 津 和 创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２，７０８．９８

我司按照持
股 比 例
３．４２％ 提 供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被担保方其他股东
按照持股比例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被担保方提供土地
及在建工程抵押担
保【出让津 （２０１９）武
清 区 不 动 产 权 第
１０６０９９７号】。

无

３
四 川 蓝 光
发 展 股 份
有限公司

公司本部

智 慧 绿 谷
建 设 管 理
（ 玉 环 ） 有
限公司

９，１８０．００

我司按照持
股 比 例 ５１％
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被担保方其他股东
按照持股比例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被担保方提供土地
抵押担保 【浙 （２０１９）
玉环市不动产权第
０００９６２５号】。

无

４
四 川 蓝 光
和 骏 实 业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仁 寿 兴 合
置 业 有 限
公司

１９，１０２．５０

我司按照持
股 比 例 ４５％
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被担保方其他股东
按照持股比例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被担保方关联方提
供土地抵押担保【川
２０１７仁 寿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００１０３１４号 、川
２０１７仁 寿 县 不 动 产
权第００１０３１５号】。

无

５
四 川 蓝 光
和 骏 实 业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仁 寿 兴 合
置 业 有 限
公司

１，５３７．５４

我司以持有
的被担保方
４５％ 股 权 提
供质押担保

无 无

６
四 川 蓝 光
和 骏 实 业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仁 寿 蜀 恒
置 业 有 限
公司

４，７８３．３０

我司以持有
的被担保方
４５％ 股 权 提
供质押担保

无 无

７
四 川 蓝 光
和 骏 实 业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仁 寿 蜀 润
置 业 有 限
公司

３，７７５．９５

我司以持有
的被担保方
４５％ 股 权 提
供质押担保

无 无

８
四 川 蓝 光
和 骏 实 业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仁 寿 蜀 峰
置 业 有 限
公司

１４，０８７．３８

我司以持有
的被担保方
４５％ 股 权 提
供质押担保

无 无

９
四 川 蓝 光
发 展 股 份
有限公司

公司本部
济 南 香 江
置 业 有 限
公司？

４９，１０９．０７

当被担保方
销售回款金
额不足以按
期偿还相关
债 务 时 ， 我
司就不能偿
还的部分进
行补足。

被担保方股东及其
配偶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被担保方
提供在建工程抵押
担保。

无

１０
四 川 蓝 光
和 骏 实 业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重 庆 新 申
佳 实 业 有
限公司

４，５００．００
我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担保

被担保方提供商业
资产及在建工程抵
押担保

被担保方及其
控股股东以及
其实际控制人
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反担保。１１

四 川 蓝 光
和 骏 实 业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重 庆 新 申
佳 实 业 有
限公司

１３，９８９．４９
我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担保

被担保方提供商业
资产及在建工程抵
押担保

１２
四 川 蓝 光
发 展 股 份
有限公司

公司本部
重 庆 新 申
佳 实 业 有
限公司

４１，３６３．３１
我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担保

被担保方提供土地
抵押担保 【渝 （２０１８）
南川区不动产权第
００１１５４９７０ 号 、
００１１５４４７２ 号 、
００１１５４９０１ 号 、
００１１５５０４７ 号 、
００１１５４７０８号】

被担保方及其
控股股东 、实
际控制人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 ；被 担
保方提供土地
抵押反担保。

１３
四 川 蓝 光
发 展 股 份
有限公司

公司本部

重 庆 市 申
佳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司

８，０００．００
我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担保

被担保方控股股东
以其持有被担保方
８４％股 权 提 供 质 押
担保；被担保方提供
土地抵押担保 【渝
（２０１９） 渝北区不动
产 权 第 ００１２８０７５０
号】

被担保方的控
股股东 、控 股
子公司 、及 其
实际控制人提
供连带责任保
证反担保 ；被
担保方提供土
地 抵 押 反 担
保。

１４

四 川 蓝 光
发 展 股 份
有限公司

公司本部

重 庆 宏 西
吉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司 、重 庆
泽 通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公司

６，１１７．９５

我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担保及股权
质 押 担 保 ，
质押物为我
司持有的重
庆泽通房地
产开发有限
公 司 ４９％ 股
权

被担保方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
偶、以及其他关联方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重庆星之宏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其持有重庆泽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１％股 权 提 供 质 押
担保；重庆泽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提
供 土 地 抵 押 担 保
【２０５房 地 证 ２０１４字
第 １１５６８ 号 、１１５７１
号 、１１５７８号 】； 被担
保方提供保证金质
押担保。

被担保方控股
股东 、实际 控
制 人 及 其 配
偶， 以及其他
关联方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反
担保 ；重庆 泽
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提供
土地抵押反担
保。

重 庆 正 惠
置 业 有 限
公司

全资子公
司

１５
四 川 蓝 光
发 展 股 份
有限公司

公司本部

重 庆 宏 西
吉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司 、重 庆
泽 通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公司

２５，４８２．０５
我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担保

被担保方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
偶、以及其他关联方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重庆泽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提
供 土 地 抵 押 担 保
【２０５房 地 证 ２０１４字
第 １１５６８ 号 、１１５７１
号 、１１５７８号 】； 被担
保方提供保证金质
押担保。

１６
四 川 蓝 光
发 展 股 份
有限公司

公司本部
阆 中 星 亿
置 业 有 限
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
我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担保

被担保方各股东以
其合计持有的被担
保方１００％股权提供
质押担保；被担保方
提供土地抵押担保
【川（２０１９）阆中市不
动 产 权 第 ００１４４２８
号 、００１４４２９ 号 、
００１４４３０ 号 、００１４４３１
号、００１４４３２号】。

被担保方控股
股东提供股权
质押反担保 ；
被担保方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反担
保。

１７

四 川 蓝 光
发 展 股 份
有限公司

公司本部
河 南 航 天
建 筑 工 程
有限公司

３，４１２．７８
我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担保

无 无
四 川 蓝 光
和 骏 实 业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１８
四 川 蓝 光
发 展 股 份
有限公司

公司本部
浙 江 宝 业
建 设 集 团
有限公司

７，９９９．８５
我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担保

无 无

１９
四 川 蓝 光
发 展 股 份
有限公司

公司本部

宁 波 住 宅
建 设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５，９９９．７９
我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担保

无 无

２０
四 川 蓝 光
发 展 股 份
有限公司

公司本部

开 平 住 宅
建 筑 工 程
集 团 有 限
公司

７３０．００
我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担保

无 无

２１

成 都 嘉 宝
商 业 物 业
经 营 管 理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
司

达 州 市 天
赋 花 荟 农
业 科 技 有
限公司

４，６００．００

我司提供房
产抵押担保
【 南 房 权 证
顺 字 第
００５９５８２０
号 、 南房权
证 顺 字 第
００５９５８１９
号】

被担保方各股东以
及中贵首控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刘祥宇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被担保方各股
东以其合计持有的
被担保方１００％股权
提供质押担保。

无

合计 ２３８，
９４９．５４

上述担保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１、为合联营及参股项目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
附表中第１－８项被担保方系公司合联营或参股的项目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主要为满足合作开

发的房地产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保障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发建设。 第１－４项的各股东方均按照持股比例提
供担保，且项目公司均有实物资产向金融机构提供抵押担保；第５－８项，系合营公司的股东方单方向其
提供的借款，我司以持有的合营公司４５％的股权，按照股权比例提供质押担保。 因此，公司的风险敞口可
控。

２、为受托开发及管理的项目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
附表中第９－１６项被担保方系公司受托开发及管理的项目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主要为满足合作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保障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发建设。其中第９项，被担保方向债权人提供了
自有项目的在建工程抵押担保，其关联方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我司在项目销售回款金额不足以按
期偿还相关债务时，就不能偿还的部分进行差额补足，目前公司正积极推动合作方及债权人解决项目层
面的销售问题；第１０－１６项除公司提供的担保外，被担保方或其关联方均提供了其他担保措施，且合作方
均向本公司提供了反担保，公司的风险敞口可控。

３、为项目公司总包方的商票融资提供担保
附表中第１７－２０项被担保方系房地产项目建设工程施工的总包方，由项目公司向总包方开具商业承

兑汇票用于支付工程款，总包方因其融资需要，将该部分商业承兑汇票向金融机构申请贴现或通过金融
资产交易所发行收益权产品，公司为总包方的商票融资提供担保。 其中：第１７项开出商票的项目公司系
公司合作方，担保可以其在公司其他合作项目中的收益进行抵扣，总体风险可控；第１８－２０项开出商票的
项目公司系公司下属项目公司，该类担保债务到期后实际由公司的下属项目公司履约支付，不会对公司
造成实际风险。

４、为公司的购房客户融资提供担保
附表中第２１项被担保方达州市天赋花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购房客户， 为解决客户的融资需

求，保证交易事项的顺利实行，公司以其购买的房产为其银行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鉴于公司已全额收到
交易标的即抵押物业对应的购房款，如抵押物业被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用于偿还被担保债务，不会对公
司造成实际风险及损失。

综上，公司为第三方提供的担保均基于公司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及销售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主
营业务的发展，公司风险敞口总体可控。

二、关于财务情况
问题４：关于其他应收款。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１０８．８２亿元，同比增加５６．１９％；其

他应收款坏账余额１．６１亿元，较去年同期的２．０３亿元下降２０．６１％。 请公司：（１）结合欠款方还款能力，说明
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其他应收款余额大幅上升、而坏账准备计提余额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其坏账准备计提是
否充分；（２） 其他应收款中，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为０．１６％， 而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为
９．７１％，请说明两个类别计提比例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１）结合欠款方还款能力，说明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其他应收款余额大幅上升、而坏账准备计提余额下降

的原因及合理性，其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１）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执行财政部于２０１７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

计量》（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公司执行的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为：
依据其他应收款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采用相当于未来１２个月内、或整个存续

期的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减值损失。 其他应收款基于其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合：
项 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提方法

组合１

除已单独计量损失准备的其他应收款外， 本集团根据以前年度与
之相同或相类似的、 按账龄段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其
他应收款组合的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考虑前瞻性信息，确定损失
准备

账龄分析法

组合２ 包括合并范围内关联方应收款项、应收土地及其他保证金、应收少
数股东及合作方经营往来款、应收合 ／ 联营企业往来款等 单项评估计提

①组合１：按组合方式实施信用风险评估时，根据金融资产组合结构及类似信用风险特征（债务人根
据合同条款偿还欠款的能力），结合历史违约损失经验及目前经济状况、考虑前瞻性信息，以预计存续期
基础计量其预期信用损失，确认金融资产的损失准备。 采用组合１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 龄 其他应收款预期信用损失率（％）

１年以内（含１年，下同） ５．００
１－２年 １０．００
２－３年 ２０．００
３－４年 ４０．００
４－５年 ８０．００
５年以上 １００．００

②组合２：单项评估的其他应收款回收情况需考虑相关开发项目的情况，本集团按照单项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

公司根据历史坏账损失，复核了以前年度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的适当性，认为违约概率与款项
性质存在相关性，对“包括合并范围内关联方应收款项、应收土地及其他保证金、应收少数股东及合作方
经营往来款、应收合 ／ 联营企业往来款等”采用单项评估其信用风险；对“除已单独计量损失准备的其他
应收款外”的其他应收款，账龄仍是其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的标记，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的信用风险
损失以账龄为基础，按原有损失比率进行的估计。 ２０１９年的会计政策、估计的标准与以前年度无实质性
重大变化。

２）其他应收款余额上升原因分析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鉴于房地产开发行业具有投资大、周期长、地域性强的特点，随着房地产市场竞争加剧，为获取更多

的土地资源，降低投资风险，公司会选择与其他成熟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展项目合作。 随着公司规模的
扩大，合作项目增多，合作方按股权比例投入资金和往来款增加，由此导致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大幅上
升，具体如下：

单位：元
款项性质 ２０１９年年末数 ２０１８年年末数 增加额 变动比例

合作方经营往来款 ７，７０６，８９５，０７１．２４ ４，４２１，３５４，４８５．７２ ３，２８５，５４０，５８５．５２ ７４．３１％
应收合 ／ 联营企业款 １，３７０，８０１，２４６．１７ ９５３，３１９，９７５．２４ ４１７，４８１，２７０．９３ ４３．７９％
其他款项 １，９６６，２００，３５４．８６ １，７９４，９２７，１２３．４１ １７１，２７３，２３１．４５ ９．５４％

合计 １１，０４３，８９６，６７２．２７ ７，１６９，６０１，５８４．３７ ３，８７４，２９５，０８７．９０ ５４．０４％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应收合作方经营往来款系合作各方根据合作协议约定按股权比例向各方股

东进行的富余资金调拨，在项目公司有资金需求时各方股东需立即归还。 同时，调拨的富余资金未超过
各方股东从项目公司未来收入结转后预估可分配的资金。应收合 ／ 联营企业款对应的地产开发项目运行
情况良好，相关款项在合作项目取得销售回款后逐步返款给公司。 经风险评估，公司认为该类应收款项
（即应收合作方经营往来款和应收合 ／ 联营企业款） 在资产负债表日只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或信用风险
在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应分类为第一阶段的应收款项；结合该应收款项方还款能力及对应相关开
发项目情况，公司判断该类应收款项预计不存在信用减值。 应收土地保证金及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住房
公积金贷款保证金等其他保证金， 鉴于其将在合同规定期限内能够全额收回， 预计将不会出现坏账情
况。

综上，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已基于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合理划分为组合１和组合２，并
严格按照确定的金融资产减值测试方法计量减值损失，计提了充分适当的坏账准备。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大幅上升，主要是由于公司规模扩大、合作项目增加，相
应应收合作方经营往来款及应收合联营企业往来增加所致；而坏账准备余额计提整体较上年同期下降，
主要是本年大幅上升的其他应收款为应收合作方往来款，该等款项归属于组合２，按单项计提，经评估预
计不存在信用减值。

（２）其他应收款中，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为 ０．１６％，而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为 ９．７１％，
请说明两个类别计提比例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其他应收款中，按两个类别计提坏账准备列示如下：

类别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元） 占比％ 金额

计
提
比
例％

金额（元） 占比％ 金额（元）
计提
比例
％

按单项
计提坏
账准备

９，５３４，１２７，
１３０．６３ ８６．３３ １５，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６ ５，６４１，５９０，
９０７．５７ ７８．６９ １５，０５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７

按组合
计提坏
账准备

１，５０９，７６９，
５４１．６４ １３．６７ １４６，５４２，

８３０．４０ ９．７１ １，５２８，０１０，
６７６．８０ ２１．３１ １８７，９６５，

０７８．９９ １２．３

合计 １１，０４３，８９６，
６７２．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１，５４２，

８３０．４０
７，１６９，６０１，

５８４．３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３，０１５，
０７８．９９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余额约９５．３４亿元、占报告期末总额百分比８６．３３％，该单项计提坏
账的其他应收款包括以下类别：应收土地及其他保证金、应收少数股东及合作方经营往来款、应收合 ／ 联
营企业往来款等。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除了已计提减值准备的０．１５亿元之外，其他应收土地及其他保证
金、应收合作方经营往来款、应收合 ／ 联营企业往来款等期末余额约９５．１９亿元，对该类应收款项进行逐
项综合分析评估，包括了解其信用风险、合作协议履约情况、合作项目开发投建 ／ 销售经营情况。经评估，
公司判断预计不存在信用减值、未计提坏账准备。 故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比例较小，只有０．１６％。

按组合类别计提坏账准备其他应收款约１５．０９亿元、占报告期末总额百分比１３．６７％，该类组合的其他
应收款包括除已单独计量损失准备的其他应收款外，公司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相类似的、按账龄段
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其他应收款组合的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考虑前瞻性信息，确定计提坏
账准备。具体计提方法以账龄组合信用风险为基础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并考虑坏账准备计提，该类组合
中其中账龄为１年以内及１－２年的期末余额占该类组合余额百分比约为９３％， 故该类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为９．７１％是合理的。

综上， 公司分别按两个类别计提坏账准备比例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类别组合的信用风险
特征所致，其分别计提的该类坏账准备是合理的。

会计师意见：
在 ２０１９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关注了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变动的合理性，及对应预期信用损失

确认和计提的相关情况。 我们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
１）了解、评估和测试公司其他应收款减值计提政策的合理性，评价与坏账准备计提确认相关的关键

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有效性；
２）通过企查查或同花顺等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对大额欠款方（主要是大额单项计提明细单位）的企

业信用信息或工商信息进行查询，判断识别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３）获取公司与房产合作方 ／ 合联营企业方签署的相关合作协议，对照主要条款进行检查，判断协议

条款对富余资金提取、对股东借款及资金投入约定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商业逻辑和行业普遍规定，实际
执行情况是否满足合同约定条件；

４）向管理层了解单项计提应收款项涉及的相关开发项目投建进度及销售经营情况，获取相关资料
（如商业计划书等）、查询客户资信及经营状况，评估客户的履约能力；

５）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其他应收款大幅变动原因，并结合账面情况进一步核查分析，同时对大额
应收欠款单位执行了独立的函证，检查了支付凭证单据及审批流程，并关注了期后回款情况；

６）结合公司制定的金融工具减值政策，复核了管理层预期信用损失率的计算过程，并重新计算信用
减值损失计提金额的准确性；

经核查， 我们未发现公司上述回复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资料
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形。 公司 ２０１９ 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大幅上升，而坏账准备余额下降主
要是其他应收款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所致，２０１９年的会计政策、 估计的标准与以前年度无实质性重大变
化，因此我们认为，坏账准备余额下降具有合理原因，其期末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公司两个类别计提比例
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是基于两个类别不同信用风险特征所致、具有合理性。

问题５：关于应收预付款。 年报显示，公司２０１９年末应收账款２０．２２亿元，同比增加３５．９８％；预付款项
９０．３５亿元，同比增加２２．６１％，包含预付地价款、土地保证金和预付股权收购款等；此外，报告期内有１．５５
亿元长期应收款，投资方向为百瑞宝盈７１８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请公司：（１）补充披露应收账款前五名
欠款方名称、账面余额、账龄和交易背景，并说明应收账款余额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２）请按款项
性质分类列示预付款项，结合条款约定及相关交易进展，说明预付股权收购款是否符合行业惯例，以及
相关会计处理合规性；（３）说明公司信托投资的交易背景和底层资产，以及分类为长期应收款的会计处
理依据。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１）补充披露应收账款前五名欠款方名称、账面余额、账龄和交易背景，并说明应收账款余额大幅上

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欠款方的名称、账面余额、账龄和交易背景见下表：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元） 账龄 款项性质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１５９，９７９．５８ １年以内 材料销售款

嵊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拆迁资金专户 ６２，２５５，４１８．００ １年以内 拆迁安置房款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６１，０２３，２００．６９ １年以内 材料销售款

成都市美城凯腾置业有限公司 ４９，０９０，２３４．２５ １年以内 代工代建服务费

成都建工第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４１，０８５，７７６．８６ １年以内 材料销售款

合计 ２９３，６１４，６０９．３８
上述三类款项形成背景如下：
①材料销售款：系公司下属材料公司向长期合作伙伴销售建筑材料等形成，该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存

在结算周期，在结算周期内将逐步收回。
②拆迁安置房款： 系嵊州市政府在公司下属子公司嵊州蓝光置信置业有限公司购置住宅作为安置

房提供给拆迁户，购买嵊州市蓝光置信置业有限公司物业的部分客户，以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嵊州市城中
村改造房屋拆迁房票安置购房证明书（以下简称房票）抵扣部分房款，公司取得房票后取得了向嵊州市
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拆迁资金专户收款的权利，并根据当地相关规定分批次收取款项。截至
２０１９年末，公司已递交第二次结算资料，对已达到房屋交付条件结算确认相应收入１．４６亿元 ，已收到款
项约８，３８７万元，占比约５７．４４％，与房票回款政策约定结算期限基本一致。

③代工代建服务费： 系公司对成都市美城凯腾置业有限公司所开发的项目提供全过程委托管理服
务、品牌使用等，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履约后应向该公司收取的款项，该等款项将按合同约定的付款周期
收取。

由于公司材料销售、房地产业务以及物业管理等业务的扩大，公司２０１９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相应出现
大幅度上升。

会计师意见：
在 ２０１９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关注了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我们实施的

主要审计程序包括：
１）了解、评估和测试公司收入及应收款项确认政策的合理性，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有

效性；
２）与公司管理层沟通，了解公司报告期各业务板块销售经营情况、及应收账款余额较大幅度上升的

原因及合理性；
３）通过企查查或同花顺等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对重要交易对手的企业信用信息或工商信息进行查

询，判断识别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４）检查公司与客户签订的相关交易合同及可以证明达到收入确认条件的支持性文件，以评价公司

有关收入确认政策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实际执行是否满足合同约定相关条件、是否已按照公
司的收入政策确认；

５）访谈重要交易对手，就合同主要条款、履约义务实际执行情况、款项结算进度等关键事项向对方
进行了解核实；

６）抽样实地查看交房现场及代工代建项目现场，了解交易业务的真实性、履约进度情况；
７）对大额应收账款单位执行了独立的函证程序，对未回函款项执行替代程序 ，并关注期后回款情

况；
８）结合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金融资产减值政策，复核并检查公司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包括公司对可收回性分析的支持性文件等）；
经核查，公司２０１９ 年末主要是材料销售、物业管理及房地产业务等方面的应收账款余额增加，与公

司该类业务增长趋势基本一致， 我们未发现公司上述回复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过程
中获取的相关资料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形。 我们认为，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应收账款余额大幅上升是有
合理原因，未见重大异常。

（２）请按款项性质分类列示预付款项，结合条款约定及相关交易进展，说明预付股权收购款是否符
合行业惯例，以及相关会计处理合规性：

①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按款项性质分类列示的预付款项见下表：
单位：元

预付账款类别 年末余额 占比

工程及材料设备款 ６，８４４，７９０，３１３．８２ ７５．７６％
土地保证金、预付土地价款等 １，１５３，０２４，６７７．１６ １２．７６％
股权收购款 １６２，２６８，５１９．５２ １．８０％
预付其他款 ８７４，８７０，６９１．９２ ９．６８％

合计 ９，０３４，９５４，２０２．４２ １００．００％
②关于预付股权收购款情况
预付股权收购款系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预付的前期股权收购款。公司所处地产行业，为了获

取目标地块，在与合作方签订股权收购或合作协议后，一般会向合作方支付前期股权收购款，待取得目
标地块后，将预付的股权款转为长期股权投资。

由于实际控制权尚未移交，支付的该类款项尚不能计入长期股权投资，暂在预付账款核算，待工商
变更完成并实际移交权利后在项目公司的单体报表中转入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基于在收购完成后，公司
对拟收购的标的公司基本具有控制权且该类标的公司的主要资产是待开发土地，在编制合并报表时，该
长期股权投资将被抵销，在资产负债表项目上主要反映为存货，因此将预付股权收购款作为流动资产列
报在预付账款科目。

会计师意见：
在 ２０１９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 我们关注了公司相关预付款项的情况。 我们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包

括：
１）评价与预付款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有效性；
２）向公司管理层了解大额预付款项发生的交易背景，核实其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３）检查大额预付款相关合同、付款单据及审批流程，并核实了解相关预付款尚未结转原因；
４）通过公开征信系统（如企查查）查询预付款对应交易对手方相关工商信息，判断与公司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５）关注是否存在长期挂账的预付款项，并结合合同检查 ／ 账面记录细节测试以及与公司相关人员的

询问了解，以判断是否存在费用性挂账以及合同无法继续执行、可能存在减值的预付款项；
６）对重要的预付款项执行了函证程序，并对未回函款项执行替代程序；
经核查， 我们未发现公司上述回复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资料

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公司对拟收购的标的公司基本具有控制权，该类标的公司主要资产是待
开发土地，即合并抵销后的资产在报表项目上主要反映为存货，因此预付股权收购款作为流动资产在预
付账款列报具有合理性。 我们认为，公司预付股权收购款符合行业惯例，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３）说明公司信托投资的交易背景和底层资产，以及分类为长期应收款的会计处理依据：
①信托投资的交易背景和底层资产
百瑞宝盈７１８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正式成立， 由百瑞信托有限公司作为信托计划

管理人， 公司出资１５，４７０万元购买劣后级信托单位， 公开市场募集资金６８，６１９万元购买优先级信托单
位，所募集资金共计８４，８０９万元（公司持有的劣后级信托单位占总募集资金的比例为１８．４０％），信托计划
存续期最长为２年，募集资金全部作为借款投入到公司之子公司慈溪正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用于收购宁
波杭州湾２１６亩项目。

②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将该信托计划所募集的资金投入到子公司慈溪正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款项扣除２０１８年已偿

还的１，０００万元后在２０１８年末和２０１９年末全部作为借款列报，将公司购买的劣后级信托单位作为长期应
收款核算，其处理依据为：公司享有宁波杭州湾２１６亩项目１００％的收益权，能够控制该项目并保证信托借
款本息的偿付，公司购买的劣后信托单位，实质上为其他受益人（购买优先级信托）的本金及收益提供的
保障，在信托计划到期后可以收回，且信托计划存续期最长为２年，因此公司将其作为长期应收款处理。
２０１９年６月，该信托计划终止，收回认购款１５，４７０万元。

会计师意见：
在 ２０１９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关注了公司长期应收款信托计划相关情况。 我们实施的主要审计

程序包括：
１）向管理层了解购买此信托计划的相关背景 ／ 底层资产，及资金投向标的经营情况；
２）取得相关信托计划合同，查阅相关合同条款，检查相关付款单据及审批流程；
３）检查收回信托款时入账的单据，以识别是否存在异常的交易；
经核查， 我们未发现公司上述回复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资料

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形。 我们认为，公司分类为长期应收款的会计处理具有相关合理依据，未见
重大异常。

问题６：关于无形资产。 年报显示，公司２０１９年末无形资产７．１９亿元，同比增加４１．２６％。 其中包含１．５９
亿元客户关系，占比２２．１１％。 请公司结合客户关系的形成背景，说明将其计入无形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
以及相关会计处理依据。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１）客户关系的形成背景
无形资产（客户关系）与被收购公司于合并日的现有客户有关，属于一项客户合同权利。 公司２０１９年

末无形资产７．１９亿元，其中包含１．５９亿元客户关系，该客户关系是公司下属子公司四川蓝光嘉宝服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嘉宝股份，２０１９年Ｈ股公开发行上市）陆续收购７家物业公司时形成。 在
物业公司股权收购过程中看中的是被收购物业公司的现有物业管理资源（即物业管理合同），收购对价
主要取决于被收购方管理的物业面积和物业管理资源质量所带来的利润。

（２）相关会计准则规定及分析
根据《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及《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０号———企业合并》相关条款，为准确计量商誉，对于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在购买日，购买方应独立于商誉确认取得的可辨认资产、承担的负债和被购
买方的非控制性权益， 即购买方在编制合并报表时， 需要对支付的对价向被投资方各项净资产进行分
摊，其中一部分为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另一部分作为商誉。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则属于可辨认的无形

资产：①源自合同性权利或其他法定权利，无论这些权利是否可以从企业或其他权利和义务中转移或者
分离；②能够从企业中分离或者划分出来，并能单独或者与相关合同、资产或负债一起，用于出售、转移、
授予许可、租赁或者交换（不考虑交易的动机或该资产是否存在交易市场）。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购买方取得的无形资产应以其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量， 而且合并中
确认的无形资产并不仅限于被购买方原已确认的无形资产，只要该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购买方就应在购买日将其独立于商誉确认为一项无形资产。故，蓝光嘉宝股份根据被收购物业公司的物
业管理资源的可分离性将其中部分对价确认为无形资产。

（３）计入无形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相关会计处理依据
公司对外购买物业公司时，根据过往公司经验及行业标准，判断被收购公司的在管物业合同预估合

同期在８到１０年左右，公司通过该在管物业合同能够带来经济利益流入，同时其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公司将其独立于商誉确认为一项无形资产（客户关系），按照在管物业合同在预估合同期销内的现金流
量折现值确认初始入账价值， 并采用直线法对无形资产－客户关系在客户关系预计受益期限内计提摊
销。

在无形资产－客户关系的公允价值确认及预计可使用年限的确定时， 蓝光嘉宝股份分析并使用了
独立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 其中：１）公允价值按照超额多期收益法进行估值。 ２）预期使用年限的确认考
虑到大部分被收购公司的现有物业服务合同具有明确的到期日，该等服务合约的合约期限为一至五年，
而剩余合约无明确的到期日期；基于过往经历及物业管理行业的一般情况，与业主委员会的物业管理合
约的终止或不续订时有发生； 因此蓝光嘉宝股份估计可使用年限并确定客户关系摊销期限为１００至１２０
个月。

会计师意见：
在 ２０１９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关注了公司无形资产（客户关系）情况。 我们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

包括：
１）根据相关会计准则规定，结合客户关系的形成背景，对其计入无形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进行了分

析，对其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进行了检查；
２）我们取得管理层聘请的外部专家出具的对报告期新收购公司以合并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公允

价值的评估报告，分析评估所采用的营业收入、现金流量、折现率以及增长率等参数的合理性；
３）我们获取了本年新增被收购公司的股权并购协议、工商变更资料、公司董事的任免资料、章程、收

购价款的支付情况、资产移交手续、股东会决议等资料，分析判断公司对购买日的确定是否正确；
４）我们获取了本年新增被收购公司的合同签订情况，分析预期使用年限判定的合理性；
５）我们统计并复核了以前年度收购公司合同存续情况，通过客户流失情况与评估报告预期流失情

况对比分析，判断客户关系是否存在减值情况；
经核查，我们未发现公司上述回复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 的相关资料

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形。我们认为，公司在并购中将“客户关系”作为可辨认无形资产确认具备合
理性，相关会计处理符合相关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及交易业务实质。

三、关于子公司情况
问题７：关于合并范围。 年报显示，公司持有无锡市悦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悦辉）

８０％股权，但公司称仅为财务投资，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请公司结合投资背景、合作对方、协议安排、项
目经营情况，以及公司享有的权利、是否具有可变回报和二者关系，说明公司对无锡悦辉采用权益法核
算，未将其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和骏”）与广东美的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美的”）签订《无锡市锡山区先锋东路１２５亩地块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以下
简称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合作开发无锡悦辉所属的无锡市锡山区先锋东路１２５亩地块。 无锡悦辉的股东
分别为无锡悦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悦蓉、持股８０％）及广东美的下属子公司南京美的房地产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美的、持股２０％），而对无锡悦辉持有８０％股权的无锡悦榕为蓝光和骏投资持有
５１％股权、南京美的投资持有４９％的合资公司。

在无锡悦辉中，南京美的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实际持有无锡悦辉５９．２０％的权益比例，蓝光和骏实际
持有无锡悦辉４０．８０％的权益。 蓝光和骏持股５１％的无锡悦榕虽持有无锡悦辉８０％股权，但无锡悦辉的治
理机制及相关合作协议均是从公司和南京美的实际持有的权益比例来做出的安排和考虑， 双方实际享
有的权利及可变回报均与其实际享有的权益比例一致。

项目合作约定，无锡悦辉的日常经营和目标地块的开发建设由广东美的主导并操盘，包括但不限于
本项目的建设、开发、运营、管理、销售、资金统筹管理、清算以及项目公司的组织架构、奖惩机制、日常管
理等，执行广东美的集团及广东美的所在区域的管理制度。无锡悦辉董事会成员３名，其中广东美的委派
２人，公司委派１人；董事长由广东美的委派的董事担任；无锡悦辉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总
经理由广东美的委派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全面负责无锡悦辉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总
经理负责设置公司的经营管理架构。 无锡悦辉统一执行广东美的所在集团的管理制度。

综上分析，根据双方实际享有的权利、可变回报及无锡悦辉的治理机制安排和项目实际管控等，公
司控股的子公司无锡悦榕虽对无锡悦辉持股比例为８０％， 但实际并不能单方面主导无锡悦辉的相关活
动，无法控制无锡悦辉。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３３号———合并财务报表》相关规定，公司未将无锡悦辉纳
入合并报表。但公司委派的董事对项目公司无锡悦辉的财务和经营有参与决策的权利，构成对无锡悦辉
的重大影响，故公司将对项目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本项目自２０１６年取得后投入建设，目前项目一期、二期已全部竣工并交付，项目整体盈利状况良好，最近
两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指标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营业收入 １００，４５１．１２ １，１１３．７７
净利润 ５，７５２．２６ －２，３６０．０６
总负债 １４６，０７２．７６ １６１，９３８．０８
净资产 １１９，９０３．４９ １１７，５４３．４２
总资产 ２６５，９７６．２５ ２７９，４８１．５０

会计师意见：
在２０１９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关注了公司合并范围的恰当性，及公司对无锡悦辉采用权益法核

算，未将其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及合理性。 针对该问题及事项，我们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
１）了解、评价和测试公司与投资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２）与公司管理层沟通了解该项投资背景、项目经营情况；
３）获取项目合作开发协议，查阅合作协议等主要条款，分析协议安排及合作双方享有的权利、公司

享有的可变回报；取得无锡悦辉公司章程，结合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安排，分析了解无锡悦辉股东会、董事
会决以及财务和经营重大决策机制实际执行的情况， 综合分析公司对无锡悦辉判断为存在重大影响的
恰当性；

４）执行利用了其他注会工作，并获取经其他事务所审后的无锡悦辉２０１９年度财务报告，对其主要财
务数据及披露的关联方关系进行了分析复核；

５）向被投资单位进行了函证，函证内容包括投资金额及相关合作协议主要条款等相关事项；
经核查， 我们未发现公司上述回复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资料

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形。 我们认为，基于公司在无锡悦辉实际享有的权益、可变回报及无锡悦辉
的治理机制安排和该公司实际经营管控情况，公司对其采用权益法核算、未将其纳入合并范围具有合理
性，公司判断不能控制无锡悦辉，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８：年报显示，公司规模较大的合联营企业中，仅披露无锡悦辉、重庆均钥置业有限公司两家公
司主要财务信息； 在处置子公司中， 仅披露成都市温江区蓝光贝爱四叶城幼儿园有限公司股权处置价
款。 请公司：（１）补充披露杭州天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归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汇典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上海佳湾物流有限公司等规模较大的合联营公司主要财务信息；（２）补充披露陕西中天锦翔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晋中锦添合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处置价款及后续资金支付情况。

公司回复：
（１）补充披露杭州天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归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汇典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佳湾物流有限公司等规模较大的合联营公司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元

项目
年末余额 ／ 本年发生额

杭州天悟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上海归嵩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重庆汇典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佳湾物流有限
公司

流动资产： ４９０，１４１，９８８．２４ １，４１９，９９９，５７８．８６ １，４００，３７０，６５６．１７ ２，９９９，９８６，４０５．６４
其中：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１７，８３８．２４ ９，５７８．８６ １７，７２０．３０ １１，４０５．６４
非流动资产 ５１５，１６２．５３
资产合计 ４９０，１４１，９８８．２４ １，４１９，９９９，５７８．８６ １，４００，８８５，８１８．７０ ２，９９９，９８６，４０５．６４
流动负债 ６１，２６２．５０ ２，５３３．３３ １，０１６，５０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６１，２６２．５０ ２，５３３．３３ １，０１６，５００．００
少数股东权益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４９０，０８０，７２５．７４ １，４１９，９９７，０４５．５３ １，３９９，８６９，３１８．７０ ２，９９９，９８６，４０５．６４
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净资产份
额 ４９０，００２，０５３．４５ ６９５，７９８，５５２．３１ ６８５，９５４，２１３．６３ １，４６９，９９２，４０４．１９

调整事项

－－商誉

－－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

－－其他

对联营企业权益投资的账面
价值 ４９０，００２，０５３．４５ ６９５，７９８，５５２．３１ ６８５，９５４，２１３．６３ １，４６９，９９２，４０４．１９

存在公开报价的联营企业权
益投资的公允价值

营业收入

财务费用 －１２，２７５．５７ －４５．５６ －３，９８７．６７ ９，３５１．６５
所得税费用 －１，０８４．８３
净利润 －４９，５９８．５３ －９，９５４．４４ －９，７６３．５０ －１５，５０１．６５
终止经营的净利润

其他综合收益

综合收益总额 －４９，５９８．５３ －９，９５４．４４ －９，７６３．５０ －１５，５０１．６５
本年度收到的来自联营企业
的股利

（续表）

项目
年初余额 ／ 上年发生额

杭州天悟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上海归嵩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重庆汇典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佳湾物流有
限公司

流动资产： ４９０，１３０，３２４．６７ １，４２０，００９，５３３．３０ １，４００，３６８，４６８．６３
其中：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６，１７４．６７ １９，５３３．３０ ４，８６９，７３２．６３
非流动资产 ５１４，０７７．７０
资产合计 ４９０，１３０，３２４．６７ １，４２０，００９，５３３．３０ １，４００，８８２，５４６．３３
流动负债 ２，５３３．３３ １，００３，４６４．１３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２，５３３．３３ １，００３，４６４．１３
少数股东权益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４９０，１３０，３２４．６７ １，４２０，００６，９９９．９７ １，３９９，８７９，０８２．２０
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净资产份
额 ４９０，０１１，４９７．８４ ６９５，８０３，４２９．９９ ６８５，９４７，８７０．８６

调整事项

－－商誉

－－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

－－其他

对联营企业权益投资的账面
价值 ４９０，０１１，４９７．８４ ６９５，８０３，４２９．９９ ６８５，９４７，８７０．８６

存在公开报价的联营企业权
益投资的公允价值

营业收入

财务费用 －１２４．９７ －９，３３３．３０ －２４，３３２．０１
所得税费用 ２，３３３．３３ －１４，０７７．７０
净利润 ２３，４６４．９７ ６，９９９．９７ －１２７，７７０．２９
终止经营的净利润

其他综合收益

综合收益总额 ２３，４６４．９７ ６，９９９．９７ －１２７，７７０．２９
本年度收到的来自联营企业
的股利

注：上述公司正在获取项目的过程中，目前不作为公司重要的合联营企业。
（２） 补充披露陕西中天锦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晋中锦添合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处置

价款及后续资金支付情况：
陕西中天锦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晋中锦添合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公司２０１８年以０元收购

用于与原股东合作拿地的公司，无实质性经营活动。 由于２０１９年合作意向土地未能获取，因此公司与原
股东合作终止，以０元价格将其转让给原股东，无后续资金支付事项。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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